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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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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O_WORDZW]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芷江至铜仁（湘黔界）公路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你办《关于审批< 芷江至铜仁（湘黔界）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芷江至铜仁（湘黔界）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芷江至铜仁（湘黔界）公路位于怀化市芷江县、麻阳县境内，起点位于怀化市芷江县芷江镇艾头坪，与怀化至芷江高速公路相接，路线往西延伸经芷江镇（艾头坪）、牛牯坪乡（肖家湾）、三道坑镇和尧市镇四个乡镇，终于怀化市与铜仁市交界处深坳坡，与怀化至铜仁公路贵州段对接，主线全长33.48公里，尧市连接线长2.589公里。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路基宽24.5米；连接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4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8.5米。全线共设桥梁9634米/29座，隧道隧道10984.7米/7.5座（省界罗水田隧道按0.5座计），涵洞、通道39道，互通式立交3处，服务区1处，收费站2处，养护工区1处，隧道监控站1处。工程总投资56.92亿元，工期4年。工程符合《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及规划环评要求，项目穿越芷江明山省级森林公园，符合《湖南芷江明山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9-2030年）》，省林业局已同意穿越湖南芷江三道坑省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芷江侗族自治县林业局已同意跨越金厂坪水库县级湿地保护区。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厅原则同意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的建设和营运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工程建设应按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好土地调整、水土保持、基础设施、文物保护等工作。进一步优化线路，合理运用路线平纵指标，对路基、桥梁、隧道、交叉、防护等进行优化设计，减少占用耕地、生态公益林，工程结束后及时进行生态恢复，减缓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二）按环评报告要求，对营运期声环境预测超标的敏感点路段采取设置隔声屏障、预留环保资金等措施，确保敏感目标满足相应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运营期加强沿线敏感点的噪声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完善降噪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合理规划沿线土地使用，线路两侧噪声超标范围内，不得新建学校、医院、疗养院及集中居民住宅区等敏感建筑。
（三）高村溪服务区设置二级生化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排入尧市河；收费站及养护工区产生的污水采用整体式污水处理池处理，定期清掏用作农肥或绿化。
（四）公路沿线设置必要的动物通道，减缓公路阻隔对动物生境的影响。公路两侧的园林、绿化花草应以当地品种为主。
（五）加强公路施工期环境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扬尘、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止水土流失及生态破坏。
1、芷江三道坑省级自然保护区、芷江明山省级森林公园和金厂坪水库县级湿地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内，不得设置取土场、弃渣场、施工生产区（含预制场、拌合站、施工营地）、施工便道等临时工程。2标施工场地、3-1标施工场地和3-2标施工场地应调出森林公园范围。5#-7#、9#、10#-13#、21#-22#、26#施工便道须调出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2、本项目不设取土场，工程中的取土、填挖方、弃土统筹安排，强化土石方纵向调配和利用，避免高填深挖。各弃土（石）场、砂料场、路基边坡施工采取设置挡土墙、挡渣坎、防护栏、截水排水沟、沉沙池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3、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临近居民区的施工场地应设置临时移动隔声屏障。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布置施工材料堆场，采取运输车辆密闭、优化运输路线、场地洒水抑尘等措施，控制扬尘污染。混凝土、沥青砼拌合站应采用全封闭搅拌机楼作业，站内须配备烟气、粉尘收集和净化装置，经处理达标方可排放。
5、桥梁涉水施工应选择在枯水期，采用围堰工艺，桩基础钻孔产生的钻渣和淤泥及时运送至指定的弃渣场处置。严禁将施工废渣排入沿线河流、水库、农田及生态敏感区中。施工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或外排，禁止排入芷江三道坑省级自然保护区、芷江明山省级森林公园和金厂坪水库县级湿地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6、对工程沿线古树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取就地保护，施工前设置必要的隔离护栏和缓冲地，防止公路施工对其产生破坏。禁止捕杀野生动物。
7、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对炭质页岩工区隧道开挖、隧道出渣及弃渣场堆渣，涉水桥墩施工引起的底泥扰动进行监控，一旦发现重金属、硫、磷和放射性超标或异常，立即停止施工，并采取应急措施。
(六)制定全线交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落实应急措施，防范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风险。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环保投资必须纳入工程投资概算。项目完工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怀化市生态环境局、怀化市生态环境局芷江分局、麻阳分局具体负责本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你办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至上述环境管理部门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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